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6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竣浩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

字第231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

下：

　　主　文

黃竣浩犯成年人與少年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黃竣浩於民國113年8月29日19時40分許，與少年梁○富（另

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理）一同前往少年高○傑位在彰化縣員林

市山脚路3段170巷內三合院之住處，適少年高○傑、賴○

婕、林○珀、張○韋、張○睿、賴○儒及張○郁（均另由本

院少年法庭審理）聚集在該處，邀約甲○○前往上開三合院

談判甲○○與賴○婕之金錢糾紛。黃竣浩知悉該三合院並無

大門及門禁，不特定人均得出入，且與三合院相通之區域尚

有其他住戶，在該處群聚三人以上發生衝突，顯會造成公眾

或他人恐懼不安，竟仍不違本意，與上開少年共同基於在公

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及傷害之犯意聯絡，見林

○珀率先動手推甲○○，繼而上開少年即分持球棒及棍棒毆

打甲○○，黃竣浩亦持客觀上可認係兇器之曲棍球棒參與毆

打甲○○，致甲○○受有頭皮2公分撕裂傷、背部、右上

臂、左手、左小腿多處挫傷等傷害，而以此方式實施強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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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嗣高○傑之伯父高三武出面

制止始罷手。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竣浩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

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

偵查中、證人高三武、高煜凱、證人即少年高○傑、賴○

婕、林○珀、張○韋、梁○富、張○睿、賴○儒及張○郁於

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

斷證明書、錄影畫面截圖、社群軟體Instagram限時動態、

告訴人與賴○婕之Instagram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在卷

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

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

施強暴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且係以一行為同時

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一重

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

　㈡被告與少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梁○富、張

○睿、賴○儒及張○郁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

擔，為共同正犯。

　㈢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

對應加重條件，是以，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

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

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本案係因

少年賴○婕與告訴人間之私人糾紛相約談判，因雙方一言不

合，少年林○珀率先動手推告訴人，繼而上開少年分持球棒

及棍棒毆打告訴人，被告亦持客觀上足以為兇器之曲棍球棒

參與毆打，雖行為地點為公共場所，固妨害公共秩序及安

寧，而有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的可能

性；惟被告原先之犯罪目的單一、對象特定，且衝突時間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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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短暫，其等所聚集之人數固定，並無人數持續增加而有擴

大滋事之情形，被告所生危害尚未實質擴及告訴人以外之人

之傷亡或財產損害，且其等肢體衝突或所持之兇器並未擴及

危害其他公眾，兼衡被告於案發後均坦承犯行，是本院認為

尚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加重其刑之必要。

　㈣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而少年高○傑係00年00月出生、少年

賴○婕係00年0月出生、少年林○珀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

○韋係00年0月出生、少年梁○富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

睿係00年00月出生、少年賴○儒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

郁係00年0月出生，於行為時均未滿18歲。又被告於審理時

供稱：與少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梁○富、

張○睿、賴○儒及張○郁等人均認識約半年，知道渠等於案

發時均未滿18歲等語，是被告知悉渠等均為少年，仍與渠等

共同實施本案犯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

　㈤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

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

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

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

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

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

6157號判決參照）。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本刑，

無論首謀或下手實施強暴者，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刑度不可謂不重，而被告所為漠視國家禁制之規定，

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固有不該；惟衡以被告為上開犯行

之際，係一時氣憤、輕估後果以致觸蹈法網，而非長期預謀

犯案，且其於犯後始終坦認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參以

本案行為持續時間非長，雙方衝突亦未外溢造成其他人之危

害，對公共秩序及人民安寧之危害並非嚴重，足認被告主觀

惡性及犯罪情節均非至惡重大，縱對被告處以法定最低度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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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嫌過重，與其實際惡性輕微失諸衡平，非無情輕法重之

憾，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普遍之同情，堪以憫恕，爰

依刑法第59條對被告酌減其刑，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理性合法途徑解決

紛爭，竟在公共場所聚眾下手實施強暴，造成公眾或他人之

危害、恐懼不安，妨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難；參以被告

下手實施強暴行為之參與程度，及本案實際聚眾鬥毆時間長

度、被害人所受傷勢之程度等犯罪情節。另考量被告犯後坦

承犯行，堪認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

程度，目前在服兵役，之前從事油漆工，日薪新臺幣1,500

元，未婚、無子女，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未扣案之曲棍球棒1支，雖為其本案供犯罪所用之物，然無

證據證明該曲棍球棒現仍存在，且非違禁物，無刑法上之重

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清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宋庭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且符合前述得上訴之特別規定者，應於收受判決

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

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秀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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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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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1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黃竣浩犯成年人與少年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黃竣浩於民國113年8月29日19時40分許，與少年梁○富（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理）一同前往少年高○傑位在彰化縣員林市山脚路3段170巷內三合院之住處，適少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張○睿、賴○儒及張○郁（均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理）聚集在該處，邀約甲○○前往上開三合院談判甲○○與賴○婕之金錢糾紛。黃竣浩知悉該三合院並無大門及門禁，不特定人均得出入，且與三合院相通之區域尚有其他住戶，在該處群聚三人以上發生衝突，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不安，竟仍不違本意，與上開少年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暴及傷害之犯意聯絡，見林○珀率先動手推甲○○，繼而上開少年即分持球棒及棍棒毆打甲○○，黃竣浩亦持客觀上可認係兇器之曲棍球棒參與毆打甲○○，致甲○○受有頭皮2公分撕裂傷、背部、右上臂、左手、左小腿多處挫傷等傷害，而以此方式實施強暴行為，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嗣高○傑之伯父高三武出面制止始罷手。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竣浩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偵查中、證人高三武、高煜凱、證人即少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梁○富、張○睿、賴○儒及張○郁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錄影畫面截圖、社群軟體Instagram限時動態、告訴人與賴○婕之Instagram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㈡被告與少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梁○富、張○睿、賴○儒及張○郁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本案係因少年賴○婕與告訴人間之私人糾紛相約談判，因雙方一言不合，少年林○珀率先動手推告訴人，繼而上開少年分持球棒及棍棒毆打告訴人，被告亦持客觀上足以為兇器之曲棍球棒參與毆打，雖行為地點為公共場所，固妨害公共秩序及安寧，而有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的可能性；惟被告原先之犯罪目的單一、對象特定，且衝突時間尚屬短暫，其等所聚集之人數固定，並無人數持續增加而有擴大滋事之情形，被告所生危害尚未實質擴及告訴人以外之人之傷亡或財產損害，且其等肢體衝突或所持之兇器並未擴及危害其他公眾，兼衡被告於案發後均坦承犯行，是本院認為尚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加重其刑之必要。
　㈣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而少年高○傑係00年00月出生、少年賴○婕係00年0月出生、少年林○珀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韋係00年0月出生、少年梁○富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睿係00年00月出生、少年賴○儒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郁係00年0月出生，於行為時均未滿18歲。又被告於審理時供稱：與少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梁○富、張○睿、賴○儒及張○郁等人均認識約半年，知道渠等於案發時均未滿18歲等語，是被告知悉渠等均為少年，仍與渠等共同實施本案犯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
　㈤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參照）。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本刑，無論首謀或下手實施強暴者，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而被告所為漠視國家禁制之規定，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固有不該；惟衡以被告為上開犯行之際，係一時氣憤、輕估後果以致觸蹈法網，而非長期預謀犯案，且其於犯後始終坦認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參以本案行為持續時間非長，雙方衝突亦未外溢造成其他人之危害，對公共秩序及人民安寧之危害並非嚴重，足認被告主觀惡性及犯罪情節均非至惡重大，縱對被告處以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與其實際惡性輕微失諸衡平，非無情輕法重之憾，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普遍之同情，堪以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對被告酌減其刑，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理性合法途徑解決紛爭，竟在公共場所聚眾下手實施強暴，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妨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難；參以被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之參與程度，及本案實際聚眾鬥毆時間長度、被害人所受傷勢之程度等犯罪情節。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堪認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在服兵役，之前從事油漆工，日薪新臺幣1,500元，未婚、無子女，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未扣案之曲棍球棒1支，雖為其本案供犯罪所用之物，然無證據證明該曲棍球棒現仍存在，且非違禁物，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清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宋庭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且符合前述得上訴之特別規定者，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秀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6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竣浩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
字第231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
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
　　主　文
黃竣浩犯成年人與少年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
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
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黃竣浩於民國113年8月29日19時40分許，與少年梁○富（另
    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理）一同前往少年高○傑位在彰化縣員林
    市山脚路3段170巷內三合院之住處，適少年高○傑、賴○婕、
    林○珀、張○韋、張○睿、賴○儒及張○郁（均另由本院少年法
    庭審理）聚集在該處，邀約甲○○前往上開三合院談判甲○○與
    賴○婕之金錢糾紛。黃竣浩知悉該三合院並無大門及門禁，
    不特定人均得出入，且與三合院相通之區域尚有其他住戶，
    在該處群聚三人以上發生衝突，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不
    安，竟仍不違本意，與上開少年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
    人以上下手實施強暴及傷害之犯意聯絡，見林○珀率先動手推
    甲○○，繼而上開少年即分持球棒及棍棒毆打甲○○，黃竣浩亦
    持客觀上可認係兇器之曲棍球棒參與毆打甲○○，致甲○○受有
    頭皮2公分撕裂傷、背部、右上臂、左手、左小腿多處挫傷
    等傷害，而以此方式實施強暴行為，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
    寧，嗣高○傑之伯父高三武出面制止始罷手。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竣浩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
    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偵
    查中、證人高三武、高煜凱、證人即少年高○傑、賴○婕、林
    ○珀、張○韋、梁○富、張○睿、賴○儒及張○郁於警詢時之證述
    情節大致相符，並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錄
    影畫面截圖、社群軟體Instagram限時動態、告訴人與賴○婕
    之Instagram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足認被告
    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堪予認定
    ，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
    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
    施強暴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且係以一行為同時
    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一重
    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
    下手實施強暴罪。
　㈡被告與少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梁○富、張○睿、
    賴○儒及張○郁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
    正犯。
　㈢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
    對應加重條件，是以，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
    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
    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本案係因
    少年賴○婕與告訴人間之私人糾紛相約談判，因雙方一言不
    合，少年林○珀率先動手推告訴人，繼而上開少年分持球棒
    及棍棒毆打告訴人，被告亦持客觀上足以為兇器之曲棍球棒
    參與毆打，雖行為地點為公共場所，固妨害公共秩序及安寧
    ，而有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的可能性；
    惟被告原先之犯罪目的單一、對象特定，且衝突時間尚屬短
    暫，其等所聚集之人數固定，並無人數持續增加而有擴大滋
    事之情形，被告所生危害尚未實質擴及告訴人以外之人之傷
    亡或財產損害，且其等肢體衝突或所持之兇器並未擴及危害
    其他公眾，兼衡被告於案發後均坦承犯行，是本院認為尚無
    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加重其刑之必要。
　㈣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而少年高○傑係00年00月出生、少年賴
    ○婕係00年0月出生、少年林○珀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韋
    係00年0月出生、少年梁○富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睿係00
    年00月出生、少年賴○儒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郁係00年0
    月出生，於行為時均未滿18歲。又被告於審理時供稱：與少
    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梁○富、張○睿、賴○儒及
    張○郁等人均認識約半年，知道渠等於案發時均未滿18歲等
    語，是被告知悉渠等均為少年，仍與渠等共同實施本案犯行
    ，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
    其刑。
　㈤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
    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
    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
    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
    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
    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
    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
    6157號判決參照）。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本刑，
    無論首謀或下手實施強暴者，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
    刑」，刑度不可謂不重，而被告所為漠視國家禁制之規定，
    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固有不該；惟衡以被告為上開犯行
    之際，係一時氣憤、輕估後果以致觸蹈法網，而非長期預謀
    犯案，且其於犯後始終坦認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參以
    本案行為持續時間非長，雙方衝突亦未外溢造成其他人之危
    害，對公共秩序及人民安寧之危害並非嚴重，足認被告主觀
    惡性及犯罪情節均非至惡重大，縱對被告處以法定最低度刑
    猶嫌過重，與其實際惡性輕微失諸衡平，非無情輕法重之憾
    ，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普遍之同情，堪以憫恕，爰依
    刑法第59條對被告酌減其刑，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理性合法途徑解決
    紛爭，竟在公共場所聚眾下手實施強暴，造成公眾或他人之
    危害、恐懼不安，妨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難；參以被告
    下手實施強暴行為之參與程度，及本案實際聚眾鬥毆時間長
    度、被害人所受傷勢之程度等犯罪情節。另考量被告犯後坦
    承犯行，堪認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
    程度，目前在服兵役，之前從事油漆工，日薪新臺幣1,500
    元，未婚、無子女，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未扣案之曲棍球棒1支，雖為其本案供犯罪所用之物，然無
    證據證明該曲棍球棒現仍存在，且非違禁物，無刑法上之重
    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清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宋庭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且符合前述得上訴之特別規定者，應於收受判決
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
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
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
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秀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
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96號
公  訴  人  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黃竣浩



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31號），因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黃竣浩犯成年人與少年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
一、犯罪事實
　　黃竣浩於民國113年8月29日19時40分許，與少年梁○富（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理）一同前往少年高○傑位在彰化縣員林市山脚路3段170巷內三合院之住處，適少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張○睿、賴○儒及張○郁（均另由本院少年法庭審理）聚集在該處，邀約甲○○前往上開三合院談判甲○○與賴○婕之金錢糾紛。黃竣浩知悉該三合院並無大門及門禁，不特定人均得出入，且與三合院相通之區域尚有其他住戶，在該處群聚三人以上發生衝突，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不安，竟仍不違本意，與上開少年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暴及傷害之犯意聯絡，見林○珀率先動手推甲○○，繼而上開少年即分持球棒及棍棒毆打甲○○，黃竣浩亦持客觀上可認係兇器之曲棍球棒參與毆打甲○○，致甲○○受有頭皮2公分撕裂傷、背部、右上臂、左手、左小腿多處挫傷等傷害，而以此方式實施強暴行為，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嗣高○傑之伯父高三武出面制止始罷手。
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黃竣浩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偵查中、證人高三武、高煜凱、證人即少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梁○富、張○睿、賴○儒及張○郁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錄影畫面截圖、社群軟體Instagram限時動態、告訴人與賴○婕之Instagram對話紀錄截圖、現場照片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及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且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一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
　㈡被告與少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梁○富、張○睿、賴○儒及張○郁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刑法第150條第2項之加重條件，屬於相對加重條件，並非絕對應加重條件，是以，法院應依個案具體情狀，考量當時客觀環境、犯罪情節及危險影響程度、被告涉案程度等事項，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本院審酌本案係因少年賴○婕與告訴人間之私人糾紛相約談判，因雙方一言不合，少年林○珀率先動手推告訴人，繼而上開少年分持球棒及棍棒毆打告訴人，被告亦持客觀上足以為兇器之曲棍球棒參與毆打，雖行為地點為公共場所，固妨害公共秩序及安寧，而有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的可能性；惟被告原先之犯罪目的單一、對象特定，且衝突時間尚屬短暫，其等所聚集之人數固定，並無人數持續增加而有擴大滋事之情形，被告所生危害尚未實質擴及告訴人以外之人之傷亡或財產損害，且其等肢體衝突或所持之兇器並未擴及危害其他公眾，兼衡被告於案發後均坦承犯行，是本院認為尚無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加重其刑之必要。
　㈣被告行為時係成年人，而少年高○傑係00年00月出生、少年賴○婕係00年0月出生、少年林○珀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韋係00年0月出生、少年梁○富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睿係00年00月出生、少年賴○儒係00年0月出生、少年張○郁係00年0月出生，於行為時均未滿18歲。又被告於審理時供稱：與少年高○傑、賴○婕、林○珀、張○韋、梁○富、張○睿、賴○儒及張○郁等人均認識約半年，知道渠等於案發時均未滿18歲等語，是被告知悉渠等均為少年，仍與渠等共同實施本案犯行，爰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
　㈤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參照）。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本刑，無論首謀或下手實施強暴者，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度不可謂不重，而被告所為漠視國家禁制之規定，亦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固有不該；惟衡以被告為上開犯行之際，係一時氣憤、輕估後果以致觸蹈法網，而非長期預謀犯案，且其於犯後始終坦認全部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參以本案行為持續時間非長，雙方衝突亦未外溢造成其他人之危害，對公共秩序及人民安寧之危害並非嚴重，足認被告主觀惡性及犯罪情節均非至惡重大，縱對被告處以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與其實際惡性輕微失諸衡平，非無情輕法重之憾，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普遍之同情，堪以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對被告酌減其刑，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之。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理性合法途徑解決紛爭，竟在公共場所聚眾下手實施強暴，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妨害社會秩序，所為應予非難；參以被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之參與程度，及本案實際聚眾鬥毆時間長度、被害人所受傷勢之程度等犯罪情節。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堪認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在服兵役，之前從事油漆工，日薪新臺幣1,500元，未婚、無子女，經濟狀況普通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未扣案之曲棍球棒1支，雖為其本案供犯罪所用之物，然無證據證明該曲棍球棒現仍存在，且非違禁物，無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不予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媛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清安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宋庭華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且符合前述得上訴之特別規定者，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陳秀香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
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